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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域下民族地区特色 

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基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县调研 

周宛央 杨晨星 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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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随社会发展，我国家事矛盾日趋复杂，案件类型多元化，家事审判面临时代挑战。家事审判改革作

为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兼具司法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双重属性，可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睦。随《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文简称《民法典》)正式出台生效，“婚姻家庭编”脱单入典，成为家事实体法体系完善、

内容规范的标志。良好的家事审判需要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轨并行，也需因地制宜，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实况统筹规

划。本文结合民族地区实践调研，深入剖析家事审判改革取得成效，分析民族地区家事案件审理症结所在，为推动

结合民族特色的家事审判程序立法进程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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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时代发展，家庭问题日趋复杂，家庭纠纷呈多样化态势，现代家庭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法学视角观之，婚姻家庭

实质上就是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家事案件主要由与婚姻、家庭、继承相关的案件构成，结合对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的性质分

析，有的学者对家事案件予以“具有隐私性、公益性、复杂性”的特征归纳。目前，理应充分认识到新时期中国婚姻家庭关系面

临的各种挑战，为不同婚姻家庭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多元化解决路径。 

2016 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家事试点意见》),

在总结两年 100 余所法院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18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革的意见》,对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的总体要求作出相应规定。然有学者指出，家事审判改革之路仍面临诸多问题与实践困

难。迄今为止，我国仍无独立家事审判制度，匮乏明确家事案件范围划分，也没有独立家事案件审理机构。换言之，尽管各地法

院因地制宜，基于司法实务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但匮乏完整的程序支撑与制度保障，多表现为实务导向的工作模式创新，致使

各地家事审判进程不同，法官裁量尺度不一，甚至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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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民法典》正式出台，婚姻家庭编中“树立优良家风”入法等亮点频现，也侧面凸显家事审判改革对立法的积极意义及其

实务探索必要性。作为家事实体法，其内容规范与体系完善，也为家事审判的深入推进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推动家事审判程序

立法，实现家事审判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轨并行是时代之需。此外，改革过程中，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特殊类型家事纠纷，也仍匮

乏针对性重视及相应举措。目前亟待构建符合家事审判改革背景，适应民族地区的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 

1 家事案件范围及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1.1 家事案件审理范围 

国内学界对家事案件审理范围存在“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主流观点。“广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以身份关系为基础，

包括财产关系及由之衍生的家事非讼案件；而“狭义说”多认为家事案件仅限身份关系纠纷，包括婚姻、亲子和收养三大基本类

型。对此，笔者认同“广义说”观点，家庭生活从不可孤立看待，它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以情感的亲密互通、资源的交融共享

将彼此衔接。而《家事试点意见》中，也以广义说为基础，将家事案件定义为指确定身份关系的案件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家

庭纠纷，并分列六类案件类型以便司法实务操作。 

1.2 家事审判程序构建必要性 

良好的程序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实体法的应用价值，司法改革进入深水期，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家事审判改革历经四余年发

展，涌现出许多扎根实务的先进经验与创新举措，其中“离婚冷静期”“财产申报制”等模式已为《民法典》选择性吸收。2021

年，《民法典》出台生效，“婚姻家庭编”脱单入典，家事案件的对应实体法已拥有更为完整系统的体系。因此，与实体法相匹

配的家事审判程序立法势在必行。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响应纠纷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新型家事案件之司法需求，也有助于规范

家事案件裁量尺度，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使其区别于传统民事诉讼只论是非曲直，案结即为事了的“刚性”裁判模式，真正实

现人性化、社会化的“柔性”家事审判，进而达到弘扬优良家风，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目的。 

2 民族地区调研点家事审判改革发展成效 

一是注重专业化机构设置，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16 年 8 月，茂县人民法院凤仪人民法庭被省高院确定为全省法院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单位，结合区域实况与案件特质，明确界定受案范围，并配备羌文化特色家事审判文化走廊、

心理疏导室等系列设施。2019 年，小金县人民法院在美兴法庭成立家事审判团队，以推进家事案件审理专业化；2020 年 12月，

在 4 个基层法庭设立了反家暴法官工作室及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室，更好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并特意设置民族特色坐垫、“礼之

用，和为贵”等标语，以温馨和谐的氛围营造、专业化的家事机构设置、家事审判法官团队建设更好提升家事案件服务质量。 

二是探索特色家事审判改革路径，注重司法落实本土化。如茂县充分结合羌文化，特意使用羌绣坐垫、以羊角图腾等装饰打

造特色家事法庭，并用父母、夫妻等称谓模式取代传统的原被告称谓，消除群众心中对法院的隔阂感。小金县着力推进巡回审

判，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更好与群众交流沟通，特邀乡镇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减轻群众顾虑，也自思想角度着力对村

规民约予以法律角度的系统引导。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与部门联动，推进优良家风建设成为新常态。据调研了解，茂县人民法院为更好地了解妇女儿童实际需

求，通过“法官进校园”“法官进社区”等方式，开展家事审判庭公众开放日等活动，拍摄《和以为家》等普法微电影向群众更

好普及优良家风思想。小金县人民法院牵头召开反家暴工作联席会，制定《关于反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进一步明确反家暴

工作职责分工，建立起民政、司法、行政、卫生、妇联等多单位协调合作机制。 

3 民族地区家事案件审理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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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诉源治理呈反向效果，面临“案多人少”窘境 

据调研可知，“诉源治理”推进后，两地诉讼案件量却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民族地区群众的整体法律意识进程相对滞后于

普通地区，随普法理念深入，以往潜在的家暴等系列家庭问题也不再埋没于“忍气吞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适用在面对人身关

系等复杂问题时，又存在着适用的天然局限性，只能通过司法裁决途径解决，法官愈发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窘境。除此之外，

对于案件数量的硬性控制要求与考核指标，也难免令法官被“数字”拴住手脚，忽视了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存在背离司法本意的

潜在问题。 

3.2 立法本土化程度不足，民族地区发展脱节 

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的作用即为规范群众行为，内化为人们心中约定俗成所遵循的道德规则，这也是制定法与民族习惯存

在冲突的重要问题，即在不同受众心中“公信力”的分量。民族地区自治条例在变通领域基本呈现空白，如在司法实务中仅关于

婚龄的内容具有可操作性，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第五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

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整体内容套改上位法居多，缺少本地特色与特殊性，匮乏

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换言之，如今诉讼量的飞速增长，也很难说是地区人民司法理念的真正进步，倒像是一种被动适应的妥

协，以个人利益为导向选择性使用民族习惯与国家制定法。 

3.3 部门协调联动不足，案后保障有待加强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需政府主导、法院推动、多方参与，目前两地法院虽已在联动方面有所探索，如加强“府、庭、村”联动

共治、推进家暴联动机制建立等，但自整体观之，实践操作中仍显困难重重，如政府缺少主导意识、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尚不成

熟、缺乏体系化运转致使诉调对接不畅、司法调解员专业素养欠缺等，又如两县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间接引发系列“聚少离多”

的离婚难题，子女后续的抚养保障、身心健康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受影响，单独依靠法官的案后回访显然“孤木难支”,也匮乏长

效性保障。 

3.4 他方法律人才缺位，法官调解耗费精力多 

民族地区法律资源相对短缺，如小金县全县仅有一家律所，群众法律意识又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的法官其实于无

形中承担部分律师的职责，从诉状撰写、证据收集等方面皆需关心，超越职务责任范围。同时，相较于一般地区的调解工作，民

族地区单纯释法说理认可度低，强行剥离民族文化并不现实，往往还需融合地方民族习惯加以解释，并需灵活把握融合的程度与

角度。而与之相对，优良的民族习惯缺少系统化梳理，并无明确鉴别标准与尺度，如何在立法框架内合理的运用民族习惯与善良

风俗，是民族地区法官面临的又一挑战。 

4 推进民族地区特色家事审判程序构建的建议对策 

4.1 注重民族地区善良风俗与家事审判立法的有机结合 

将国家的法律条文与民族地区习惯法中的善良风俗相结合，更好行使民族地区自治立法权，合理运用习惯法，适度制定变通

规定、补充规定，探索变通领域民族习俗与制定法契合互通之处，是推进民族和谐，维护家庭稳定的有效途径。同时，可考虑建

立立法助理制度，在家事审判程序构建进程中邀请相关民族法领域专家及一线实务工作人员，协助立法机关及人民代表履行立

法职责，通过系统化梳理优良习俗，择优加以提炼整合，进而有效化解冲突矛盾，提高民族地区司法公信力。 

4.2 极构建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4 

首先，民族地区的民间调解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纠纷调解机制，例如黑水县“大司巴”调解模式等，此种方式可以在情理上对

当事人起缓和作用。其次，纠纷多元解决在于政府兜底、其他部门联动参与，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总体规划，主导各方密切协

作，细化职责分工，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而在部门联动方面，各部门也应主动作为，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实

现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等；再次，亦可采取要素化审查法，通过系统整理案由、纠纷类型、典型案例等建立审查表，作为统一裁

判尺度的裁判参考，对高频案件类型进行针对性突破，进而促进民族地区家庭和谐稳定。 

4.3 完善民族地区法律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应加强双语人才制度构建，引导并规范术语翻译中的系统化运用，更好保障当事人诉权；其次，在双语人才紧缺的情

况下，可以聘任专职翻译人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定期“问诊把脉”,提供教学培训与翻译援助；最后，应当促进法官职务

技能与法律思维与时俱进，也应定期对司法调解员的业务水平及专业素养加强培训，以更好发挥其调解作用，通过两方合力共同

缓解“案多人少”的处境，推进家事案件的高质高量处理。 

5 结语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是社会稳定、国家和谐的核心支撑力量，需要各方主体明确的角色定位、相互紧密的协作关

系、科学明确的职能分工、因地制宜的实情考量及统筹规划的体系保障，理应综合考虑民族地区特色元素，以动态化视角推进民

族善良风俗与国家制定法的有机融合，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进程中对民族地区的优良家风与良好习惯加以吸收，进而实现民族

地区本土化司法体系立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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